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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老年助餐服务规范

为规范老年助餐服务行为，制定如下老年助餐服务规范。

1.人员配备

1.1 应配备与食堂规模、管理水平、安全状况相适应的食品

安全员、食品加工人员、供餐和送餐服务人员、管理人员。服务

人员总数与日均就餐人数比例宜不低于 1:20。

1.2 老年区域配餐中心和有条件的老年食堂宜配备专兼职营

养师或健康管理师。专业技术人员应持有与其岗位相适应的职业

资格证书或证明，具有相关职业经验。

1.3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（清洁操作区内的加工制作

及切菜、配菜、烹饪、传菜、餐饮具清洗消毒）的从业人员（包

括新参加和临时参加工作的从业人员）应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

岗，并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，必要时进行临时健康检

查。

1.4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要注重仪容仪表、言行举止

应做到整洁、端正，身着统一清洁的工作衣、帽等，并按要求佩

戴口罩、手套、工作帽；注重个人卫生，勤理发，勤剪指甲、勤

洗澡、勤换工作服。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工作人员，应

按要求进行手部清洗消毒，并符合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。

1.5 应按照规定自行组织或委托社会培训机构，对本单位从

业人员进行岗前和在岗期间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考核，考核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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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方能上岗，按要求做好培训记录并建立培训档案。

1.6 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诚实守信、爱岗敬业、守职尽责的服

务意识，保持热情周到、乐于相助的养老服务态度和优质高效的

养老服务质量。

1.7 应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急救知识培训，掌握老年人常见

急性病的急救知识、急救技能，如出现特殊情况，能够第一时间

采取适当的急救措施帮助救援。

2．原料溯源和采购

2.1 应按有关要求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，选择资质合法、

规模大、信誉好、价格合理、质量有保障的商家进行采购；做好

食品原料索要、查验、留存票证和票据。

2.2 根据老年人饮食习惯，选购适当的食材。采购的原料应

新鲜、卫生、无污染，符合食品安全要求。根据老年人营养需求、

能量供给合理搭配，保证优质蛋白质、矿物质、维生素的供给。

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原料。

2.3 应建立相关查验记录制度，进行食材进货和入库查验，

查看合格证、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、

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保质期、数量和外包装等。进货后的食材要

在清洁、安全的库房贮存，定期检查食材是否过期、变质、腐烂。

2.4 应建立供货者评价和退出机制，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

定期对供货者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，将符合食品安全管理要

求的列入供货者名录，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供货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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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膳食配制

3.1 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，结合“三减三健”健康生活理念，

配制符合老年人软、烂、嫩、清淡、温度等要求的清淡饮膳食，

能够满足老年人咀嚼、吞咽和消化等生理特点。

3.2 参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及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

(2022)》中“一般老年人和高龄膳食指南”核心内容，结合老年人

的身体和时令季节变化、饮食习惯和忌口，为老年人提供品种多

样、营养均衡、搭配合理的膳食服务。菜品应当多样化个性化，

每周食物种类应不少于 20种。

3.3 针对有个性化需求的老年人，如患慢性病、咀嚼和吞咽

功能障碍等以及民族宗教习惯，根据其需求特点，能够提供个性

化膳食服务及个性化助餐供给。

4.集中就餐服务

4.1 老年食堂、老年餐桌应每周公布带量食谱，根据老年人

的需求和反馈适时调整。应有条件的宜同时公布食品的营养素供

给量。食谱应当在就餐区醒目位置公示。推荐采用“明厨亮灶”、

“互联网十明厨亮灶”方式，公开加工制作过程。

4.2 餐用具清洗、消毒、保洁设施与设备的容量和数量应能

满足需要。应按照要求对餐饮具、盛放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容

器和工具进行清洗消毒，并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（饮）

具》( GB14934-2016）的规定。

4.3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就餐区域应符合《洛阳市老年助餐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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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场所建设指引（试行）》，规定时间配备工作人员在场，并为

有需要的老年人随时提供帮助。包括不限于为行走不便的老年人

提供摆碗筷、端饭菜，搀扶；为有功能障障的老年人提供辅助餐

具，按其习惯为其摆放食物位置，方便其触摸拿取等帮助。

4.4 供餐过程中应提前备好餐食，食品的中心温度保持在

60℃以上（热藏）的，其食用时限为烧熟后 4小时，必要时采取

保温措施，并按要求采取有效防护措施，避免食品受到污染。用

餐工具摆放于显著位置，物品一人一换。四周应放置老年人自行

清洁用品，如纸巾、湿巾。

4.5 供餐过程中，工作人员应及时回收餐具，清理、清洁桌面，

清理餐厨废弃物和垃圾，保持就餐区整洁、卫生。供餐结束后，

进行就餐区整体清洁、消毒、通风。

4.6 餐用具使用后应进行清洗消毒，消毒后的餐用具应存放在

专用保洁设施或场所内。

4.7 老年食堂、老年餐桌的就餐区域宜放置急救药品及专用急

救设备，标注通用标识，便于取用，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。

4.8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应记录供餐、就餐过程和结果。

5.送餐服务

5.1 老年区域配餐中心和承担配餐任务的老年食堂应配备专

用食品配送车辆、冷藏或加热保温设备或装置，以及送餐所需餐

用具等。配餐包装、容器等表面应标明加工单位、加工时间、食

用时限，冷藏保存的食品还应标注保存条件和食用方法。老年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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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点应并严格按照保存要求进行保存，并执行保质期规定。

5.2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。送餐人员应佩戴统一的

送餐标识，送餐上门时表明并出示身份。送餐人员宜保持稳定，

不随意更换。鼓励党员、社区工作人员、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

与社区和小区内的近距离送餐服务。

5.3 支持利用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送餐网络为老年人提供送

餐服务，送餐服务应严格遵守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办法》。

5.4 送餐车辆、送餐箱和餐用具均应当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要

求；应保持送餐车辆、送餐容器的清洁，送餐前和送餐后应进行

清洗消毒；应使用无毒、清洁、环保的食品容器、餐具和包装材

料，包装好食品，避免送餐人员直接接触食品，确保送餐过程食

品不受污染。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餐具。

5.4 送餐人员应当在约定时间上门送餐，保证食品温度符合

食品安全要求，宜提醒老年人当餐用完，不要将饭菜留至下一顿

食用。

6．服务自评和改进

6.1 应定期开展老年膳食质量自评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。

应在就餐区域显著位置设立意见箱或放置意见收集表，及时收集

老年人对服务质量、数量、价格、卫生、服务态度等方面的意见，

每周查看，每月至少采取一定方式回复一次，每季度至少召开 1

次服务对象意见征集会议，全面收集和处理服务反馈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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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建立与服务对象日常沟通交流机制，畅通意见反馈和投

诉处理渠道，适时开展老年人满意度测评。

6.3 根据自我评价、满意度测评、行业监督结果和公众意见

收集、投诉处理等情况，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，并及时向社会公

示，接受公众、舆论和行业部门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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